第1章 报关与海关管理

第1节 报关概述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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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或后续监督
一、报关、报检及通关的比较

1. 报关：

一般而言，报关是指进出口收发货人、进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向海关办理货物、物品或运输工具进出境手续及相关海关事务的过程。

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必须通过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境或者出境。由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出境并办理规定的海关手续是运输工具、货物、物品进出境的基本规则。
2. 报检：

也称报验，一般是指对外贸易关系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合同的规定或根据需要向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检验、检疫、鉴定工作的手续，是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工作的一个环节。一般而言，报检的办理要先于报关手续。

3. 通关：

不仅包括海关行政管理相对人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报关只指此），还包括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依法进行监督管理，核准其进出境的管理过程。
二、报关的分类：

运输工具报关

               报关对象不同      货物报关

                                 物品报关 

                               进境报关

分类         报关目的不同    

                            出境报关

                    自理报关：自理报关企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报关行为性质不同

                               代理报关：代理报关企业（报关企业）

· 代理报关与自理报关：（一般相对于进出境货物的报关而言）
《海关法》规定：对接受进出境物品所有人委托，代为办理报关手续的代理人没有特殊要求，但对于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代为办理进出境货物报关手续的代理人有明确的规定。

1. 自理报关：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自行办理报关业务成为自理报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必须向海关注册登记后才能自理报关。         

                                  无经营权：向海关临时注册，有效期为7天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自理报关企业）
                        有经营权：向商务部门备案登记，海关注册登记，有效期3年

2. 代理报关：

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代理其办理报关业务的行为。

             专业报关企业：海关审批，业务仅在于报关

报关企业                     经营权（交通部）：主营运输

             代理报关企业：                             如国际货运代理等

                             报关权（海关）：辅营报关

报关企业必须依法取得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商务部）并向海关注册登记后方能从事代理报关业务。

                                        直接代理报关：以委托人名义办理报关业务，法律后果归被代理人（货主）

     代理报关（法律行为责任承担者不同）              （大多数报关企业采取）
                                        间接代理报关：以自身名义办理报关业务，报关企业承担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自己报关时所应承担的相同的法律责任。（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适用）
三、报关的基本内容：

                                       进入或离开关境时申报

1. 进出境运输工具报关：原状复运出境

                                      先报关后卸货、客/装货

· 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

1 概念：反映进出境运输工具所装载货物、物品及旅客信息的载体，包括原始舱单、预配舱单、装（乘）载舱单。
进出境程序
	
	物品或货物
	旅客

	进境
	原始舱单
	规定时限向海关传输主要数据，运抵目的港前传输其他数据。海关接受主要数据后方可报关
	规定时限向海关传输电子数据

	出境
	预配舱单
	申报手续前向海关传输主要数据；以集装箱运输的，装箱前传输装箱清单电子数据。海关接受主要数据后，在规定时限内传输其他数据。运抵海关监管场所时，场所经营人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交运抵报告后，海关办理查验、放行手续。
	出境旅客开始办理登记手续前传输电子数据
	运输工具负责人在装载完毕或登机后向海关提交结关申请，办理结关手续后，工具方可离境

	
	装（乘）载舱单
	运输工具开始装载前向海关传输电子数据。
	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后，运输工具上客前传输电子数据。
	


注：已经传输的电子数据要变更的，传输可以在原始舱单和预配舱单规定的传输时限以前直接变更，但是所有人已经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除外。
附录：

原始舱单：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的反映进境运输工具装载货物、物品和乘载旅客信息的舱单

预配舱单：反映出境运输工具预计装载货物、物品或者乘载旅客信息的舱单

装（乘）载舱单：反映出境运输工具实际配载货物、物品或者载有旅客信息的舱单。
2. 进出境货物报关的内容：

根据海关规定：进出境货物的报关业务应由依法取得报关从业资格证并在海关注册的报关员办理。              
                   填制报关单，如实申报商品编码、实际成交价格、原场地及相应的协定代码，并提交报关单证等与申报有关的事宜；

                   申请办理缴纳税费和退税补税事宜；

 进出口货物报关业务： 办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及保税监管等事宜； 
（p41报关员职业范围）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等事宜；
                      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结关等事宜；

                      办理应当由报关单位的其他事宜。

3. 进出境物品报关的内容：

	“自用”
	“合理数量”
	报关

	进出境物品

（自用合理数量为限）5000以内给予免税
	行李物品
	自用或者馈赠亲友，不为出租或者出售
	根据旅行目的和时间规定的正常数量
	“红绿通道”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

无携带需申报物品走绿色通道无需填制单据

携带需申报物品填制申报单并走红色通道

不知是否超限，是否该申报走红色通道

	
	邮递物品
	海关规定的征、免税限制
	《万国邮政公约》，进出口邮包必须由寄件人填写“报税单”或绿色标签（小包邮件），列明名称、价值、数量，向寄达国海关申报。

	
	其他物品
	暂时免税进出境的物品应当由本人复带进出境。

（第三章）
	进出境时向海关书面申报，经批准登记后，方可免税进出境，由本人复带进出境。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机构或人员的公务用品或自用物品进出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人员范围：外国驻中国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国驻中国领事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及其人员。

	
	
	
	公务用品：使馆执行职务直接需用的进出境物品，包括：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车辆；使馆主办或者参办的非商业性活动所需物品；维修工具、设备；固定资产，包括建筑装修材料、家具、家用电器、装饰品等；免费散发的印刷品（不包括广告宣传品）；招待用品、礼品等。

自用物品：使馆人员和与其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中国居住期间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自用机动车辆（限摩托车、小轿车、越野车、9座以下的小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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